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济民健

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民健康”、“上市公司”、“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

（以下简称“《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济民

健康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有关核查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一、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25年 3月 26日，济民健康发布《关于公司副总裁涉嫌犯罪及公司报案

并收到立案通知书的公告》，经公司调查发现，公司时任副总裁何清红及其团

队成员于 2023年 3月私刻了公司及其子公司（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济

民堂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并在销售过程中，冒用公司名义用假章与经

销商签署《补充协议》。上述行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

局现已对该案立案侦查。 

该事项属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针对上述情

况，保荐机构与公司相关人员立即进行了沟通，制定了现场检查计划，并于近

期进行了现场检查。 

二、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公司采取的措施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现场检查执行的程序 

1、查阅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副总裁涉嫌犯罪及公司报案并收到立案通知

书的公告》、《关于解聘公司副总裁的公告》以及《2024年年度业绩预亏更正

的公告》等相关公告，了解该事项发生的经过。 



2、查阅公司三会文件、内部控制制度以及以前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核查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 

3、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进行访谈，详细了解针对本事项公司采取的措施以及

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等的影响。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及保荐机构意见 

1、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追偿公司损失； 

2、召开董事会免除何清红副总裁职务，并对其销售团队进行整合，保证业

务团队的正常运作； 

3、对何清红团队负责的业务进行全面排查、整顿，联系 2023年和 2024年

的经销商客户，核实相关协议签署及目前库存情况，合理估计该事项可能造成

的损失，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4、与外部律师团队合作，组建专项小组，积极准备可能与之相关的诉讼，

以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利益； 

5、加强员工法制教育培训、合规教育培训，培养员工职业道德素养、责任 

意识和法治观念，同时深入介绍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保证公司

治理和内部控制等各项工作有效实施，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和全员合法合规意 

识以及业务水平； 

6、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尽力杜绝该事项再次发生。 

经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针对该事项采取的积极的补救措施，措施

有效，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管理，持续提高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水平，加强员工法制教育、合规教育培训，尽可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对

于该事项后续进展，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

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条——持续督导》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保荐机构认为何清红伪造印章事项属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属于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事项，现场检查报告需要报

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保荐机构专项现场检查工作中，上市公司给予了积极的配合，能够

及时向保荐机构提供必要的文件、材料和相关信息。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

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现场检查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何清红伪造公司印章事项虽属于其本人的主

观恶意行为，但是也反映了公司在发货审批、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等环节的内

部控制存在问题，但不构成重大内控缺陷，公司已进行了积极整改并加强了员

工守法教育。对于本事项需计提的损失，公司已谨慎核查并及时进行了披露，

损失估计较为合理。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治理和其他内部控制正

常运行中。对于何清红伪造公司印章事项的进展，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

态度，持续关注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